聖事的功能或目的

由聖經基礎來說：

聖經中有很多地方肯定聖事慶典確能轉化人。福音記載耶穌論述天國時說：「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，不能進入天主的國。」(若3:5)「受洗的必要得救。」(谷16:16)。基督建立教會，愛教會並「以水洗，藉言語來潔淨她、聖化她」(弗5:26)。這是聖洗聖事聖經的根基。

同樣，主在最後晚餐中，吩咐門徒們要紀念他而舉行擘餅禮，而這餅、酒就是他的肉和血(格前11:23~26)，「誰吃我的肉，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……便住在我內，我也住在他。」(若6:54~56)故此，擘餅的禮節具有能力，為使人領受主的體血。這是聖體聖事的明證。

復活後的基督顯現給門徒，並向他們噓一口氣說：「你們領受聖神吧！你們赦免誰的罪，就給誰赦免；你們存留誰的，就給誰存留。」(若20:22~23)這表示基督賦予教會聖神的大能，並可以赦免罪過。教會在早期就用不同的儀式赦免諸罪，明顯的有聖洗，正如伯多祿在聖神降臨後勸勉猶太人說：「你們每人要以基督的名字受洗，好赦免你們的罪過，並領受聖神的恩惠。」(宗2:38)除此之外，「赦罪」亦可透過一種團體判斷的方式施行：「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，在天上也被束縛；凡你們在地上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釋放。」(瑪18:18)這是告解聖事的根基和明証。

雅各伯書中說：「為患病的教友，該請長老們來為他祈禱，因主的名給他傅油……如果他犯了罪，也必得蒙赦免。」(雅5:14~16)這是病傅的聖經章節的理據。

新約教會按耶穌的意願，以特殊的儀式使人領受聖化的恩寵或一些職務的權能。宗徒大事錄中五旬節中宗徒們領受了聖神(宗2:1~11)，充滿了聖神，開始講「天主的奇事」(宗2:11)，伯多祿宣布：聖神的傾注就是默西亞時代的標記(宗2:17~18)「從那時起，宗徒為完成基督的意願，藉著覆手，把聖神的恩賜傳送給受洗的人，使洗禮的恩寵達致圓滿」(參宗8:15~17: 19:5~6)有一個名叫西滿的人竟向宗徒們賄賂：「你們也把這個權柄交給我，為叫我無論給誰覆手，誰就領受聖神」(宗18:18~19)，他提過覆手禮可使人得到「神恩」(charisma)，好能行使一些職務，「我提醒你把天主藉我的覆手所賦予你的恩賜再熾燃起來。這是堅振聖事的根源。

由此可見，在新約時代的教會中已通行一些儀式：水洗、傅油、覆手、擘餅等，具有某種力量，使人領受一些特殊的超性恩寵。

教父思想

恩寵充盈論：聖事儀式的效能就是恩寵的充盈(infusion)。例如以聖三之名舉行的浸洗就是充滿恩寵，使人能得到信仰的照明，重生，祝聖於天主、印號，基督內新的創造。儀式或慶典是物質的行動，但能在人的肉身上起作用，而「肉身是救恩的樞紐」，藉此樞紐，人的靈魂就能分沾恩寵。奧利振說：水的浸洗本身就是上天恩賜的泉源，能通傳因天主聖三之名而賜下的大能。金口若望說：新的入教者很清楚知道他們是經過水洗而重生，因著血和肉而得滋養。奧斯定說：那水何來的大能在它沖洗肉身後竟使靈魂得以淨化。

這裏都是肯定聖事的儀式及標記是使恩寵傾注在人靈上。教父們用不同的寓意去表達聖事效能的方式：母親孕育、聖洗池的水和創造時太初之水等。(如要解釋請翻看《與基督有約》第290~291頁)。

客觀實在論：聖寵的效能是客觀地實現恩寵。只要有效地按教會所定的儀式、標記施行或領受聖事，那麼聖事就會產生效果，因為外在標記可成為天主產生恩寵的工具。換言之，天主自己通過聖事施予恩寵，並非取決於施行者或領受人本身的信德或操守。

北非教會和一些東方的教會認為異端者的洗禮無效；羅馬和亞力山大教會則承認異端者的洗禮有效。西彼廉否定異端者的洗禮不是真正的洗禮，他說，異端者既以不同方式付洗，根本就沒有洗禮這回事，他從教會角度去說，那麼聖洗不能脫離教會；教會不能脫離聖神，只有一個教會，一個聖神，脫離教會的異端者就是脫離聖神，沒有聖神也不能有真正的洗禮。

而羅馬的神學則認為，聖洗之有效性並非基於施行人的個人聖德，而是基於天主聖三的名號，至於有效的聖洗是否即時獲得罪赦就不得而知了。

米里的奧提斯度斯稱教會的聖德並不建基於個別成員的聖德上，亦非在於主教或司鐸身上。其後奧斯定更指出，在洗禮中是基督本人藉著教會的僕人而付洗。東方教會的金口若望指出：感恩祭的奉獻經常是一樣的，不論是保祿或伯多祿奉行聖祭……因為不是人們在祝聖而是基督在祝聖。

天主的德能論：

